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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世安当选
澳门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
以380票当选 系唯一候选人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8月 31日上午举行，有396名选委到场投票。崔世安以380票当选澳门特别
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
依法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任期5年。根据修订后的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法》，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
由原来的300人增加至400人。

现任特首寻求连任
为唯一候选人

澳门特区第三任行政
长官的任期，将于今年12月
19日届满。今年 6月底，澳
门现任特首崔世安颁布行
政命令，决定澳门特区第四
届行政长官选举于今年8月
31日举行。

根据澳门特区《行政长
官选举法》的规定，参加行
政长官选举的人士必须为
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
民中的中国公民；不具有外
国居留权或承诺在就任行
政长官之前放弃已有的外
国居留权；至候选人提名截
止日年满40周岁；至候选人
提名截止日在澳门通常居
住连续满 20年；拥护《澳门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澳门
特别行政区。

根据澳门基本法，澳门
特区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
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
选出。新修订的行政长官

选举法将第四任行政长官
选举委员会的人数由300人
增加至 400 人，行政长官参
选人须获得至少 66 名选委
会委员的提名方能参选。

7月 29日，第四任澳门
特区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
期结束。7月 31日，澳门特
区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
会表示，已经完成对 2名递
交《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提
名表（2014）》人士的可接纳
性审查，其中李光远先生因
没有提交任何行政长官选
举委员会委员签署的提名
而不获接纳，唯一被接纳的
被提名人为崔世安先生，共
获331名行政长官选举委员
会委员提名其参选。这意
味着，崔世安成为第四任澳
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唯一
的候选人。

根据澳门基本法，行政
长官任期五年，可连任一
次。

承诺加快行政改革
新政纲民生优先

崔世安在参选宣言中
说，自己参选的根本动力，
来源于对持续推进“一国两
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的伟大实践，对全面落实澳
门基本法，始终如一地抱持
道路康庄自信，制度优势自
信。义无反顾地捍卫国家
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坚决维护澳门特区的长远
发展。

他承诺，如果当选，将

优先处理住屋、交通、环保、
社保系统和人力资源等民
生大事，不断提升民生综合
水平，并加快落实行政改
革，努力建设廉洁高效的政
府等。崔世安的政纲把住
房、交通放在首位。他在政
纲第一部分的“宜居篇”中
提出增建公屋、改善交通、
节能减排和人文建设，承诺
如果当选，将优先处理上述
民生大事。

敦厚斯文好学生
坦诚无私感动人

崔世安，祖籍广东新会，
1957年1月出生于澳门，是澳
门大家族之一“崔家”的后
代。

他毕业于澳门岭南中
学，后赴美国留学，获美国加
州州立大学卫生管理学士、
俄克拉荷马州大学公共卫生
硕士及博士学位。澳门回归
祖国前，曾任澳门镜平学校
校长、镜平专业进修中心校
长，并在澳门多个社会团体
任职。曾任澳门立法会议
员，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
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澳
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一直
担任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
长职务并兼任多项公职，是
特区政府第一届行政会委
员。2009年 5月辞去社会文
化司司长职务参加澳门特别
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选
举，在 7 月 26 日举行的选举
中当选为第三任行政长官人

选，并于 8 月 10 日获国务院
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
任行政长官。任期自2009年
12月 20日起至 2014年 12月
19日止。

崔世安少年时是老师眼
中的好孩子，但也会偶尔调
皮，扮李小龙耍功夫。从幼
儿园、小学，到中学毕业，崔
世安在澳门 13 年的校园生
活，都在澳门岭南中学度
过。“敦敦厚厚，斯斯文文，规
规矩矩，坦诚无私，成绩中
上，没有特别的闪光、机灵，
也没有顽皮捣蛋，平常的一
个好学生。”在当年教过崔世
安，也是澳门建筑界前辈区
金蓉的眼中，崔世安的性格，
极像父亲崔德胜。这种性
格，也如他任社会文化司司
长后，每年皆出席母校毕业
礼一样，从未变过。可能唯
一的改变，是身形，“他以前
又高又瘦，很喜欢踢足球。”

职业资格无依据
明年全取消
人社部：准入类职业资格还剩84项

各类职业证书
催生考证热

1994年，职业资格证书制
度作为科学评价人才的一项
制度，被写入劳动法。此后，
各类职业资格证书应运而生，
并催生了各种培训热、考证
热。

8月 30日下午，国务院 14
个部门的负责人坐成一排，接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询问。

有委员提出，目前的职业
资格许可领域，一个行业有十
几种甚至几十种职业资格。
职业资格过多的同时，有关方
面也借机敛财，通过办班、教
材、考试来收取高额的培训
费、教材费、考试费。现在，在
青年中有一股“考证热”，青年
人不仅要取得高学历，还要去
考各种各样的资格证，手上拿
着一大把证，可就是找不到工
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向
现场的国务院工作人员提问：
现在我国职业资格的种类究
竟有多少？哪些需要保留？
哪些需要取消？
11月再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人社部负责人回答说，针
对减少职业资格的许可和认

定，国务院要求 2013 年、2014
年分批取消职业许可事项，到
2015 年基本完成取消资格许
可事项的工作。

今年的 6 月和 8 月，国务
院分两批取消了 58 项中央部
门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包括房地产经纪人职
业资格许可等。

上述负责人说，今年11月
份再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
可。目前，准入类的职业资格
现在还有84项，对于其中不符
合要求的要继续取消。

人社部负责人介绍，对于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准入类
职业资格，一律取消；有法律
法规依据的准入类资格，如果
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并不密切，
或者自身不宜采取职业资格
方式进行管理的，将建议按程
序提请修改法律法规后，予以
取消。根据下一步的清理计
划，国务院行业部门、全国性
的行业协会、学会自行设置的
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原则上
予以取消，确实需要保留的，
经过批准后，纳入国家统一的
职业资格制度管理。水平评
价类职业资格由政府部门制
定职业标准和评价规范，具体
认定工作逐步移交给行业协
会、学会承担。

上月，国务院取消了房地产经纪人、注册税务师等11项职业
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到明年将基本完成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
项的工作，职业资格考试太多、证书太乱的现象有望改变。

8月3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举行联组会
议，结合审议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
变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在回答委员的提问时，人社部
负责人透露上述信息。

广东对中小学生
入退学等进行详细规定

未满六周岁禁入学
成绩特优异可跳级

日前，广东省政府发布了《广东省
教育厅关于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的实施
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对中小
学生入学、跳级、退学等进行了详细规
定。细则明确：小学招收当年8月31日
(含 8月 31日)前年满 6周岁的儿童，不
接受不足 6周岁的孩子提前入学；学业
成绩特别优异，提前达到高一年级学力
程度的学生，可以跳一级。

细则从今年8月25日开始施行，要
求学籍主管部门应通过电子学籍系统
及时核准学生学籍。学籍号以学生居
民身份证号为基础生成，一人一号，终
身不变。义务教育阶段普通中小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的招生对象为 6 周岁以
上，18周岁以下的儿童、少年。其中，小
学招收当年8月31日(含8月31日)前年
满 6周岁的儿童，不接受不足 6周岁的
孩子提前入学。

细则还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不
能退学。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以任
何理由劝退、开除学生。对违纪又屡教
不改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视其情节轻
重，学校应根据中小学生处分规定分别
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处分。

入学后，义务教育各年级实行随机
均衡编班，不得实行固定阶梯式能力分
班，不得设重点班、实验班等。义务教
育各年级编班结束后，原则上不允许调
班。义务教育公办和民办学校均不得
采取考试方式进行入学选拔。

细则第 33条还规定：“在德、智、体
等方面全面发展，学业成绩特别优异，
提前达到高一年级学力程度的学生，由
学生本人及其家长提出跳级申请，经学
校全面考核，义务教育阶段书面报县级
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普通高中书面报市
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跳一
级，并在电子学籍系统进行学籍变动管
理。跳过年级视为受完相应年限的教
育。跳级应在学年开始时进行。”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6年内私家车
免上线检验

9月1日起，一批新的法规规章开始
施行。其中，此前备受关注的非营运类
车辆6年内免上线检验制度从本月开始
正式实施，将为广大车主带来便利。

公安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布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
见》规定，自今年9月1日起试行大部分
6年以内的在用私家车免上线检验。

免检车辆的范围为6年以内的非营
运轿车和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面
包车、7 座及 7 座以上车辆除外。2010
年9月1日（含）之后注册登记的私家小
汽车，可享受免检政策。

根据意见，今后 6年以内的非营运
轿车和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每 2年
需要定期检验时，车主提供交通事故强
制责任保险凭证、车船税纳税或者免征
证明后，处理完交通违法、交通事故后，
可直接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领取检验
标志，无需到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技术检
验。


